附件2
自治区级步行街评价指标（2024年修订）

	一、评分说明

	1.本评价指标适用于全区步行街，指商业及服务设施高度集聚，有较强区域辐射力和消费吸引力，且以步行为主、限制机动车通行的商业街区。
2.自治区级步行街评定，要求在满足必要条件的基础上进行评分。本评价指标从规划布局、环境设施、功能品质、运营管理、综合效益五个方面开展评价，总分1000分（基础分700分，加分项300分）。
3.申报单位对数据信息的真实性客观性负责，如发现有虚假填报，将取消申报资格。

	二、必要条件

	序号
	内容
	评价

	1
	街区成立专门的运营管理机构。
	是/否。需提供：街区产权所有者及运营管理机构营业执照复印件，产权所有者委托运营管理机构进行运营管理的合同等证明材料，并加盖单位公章。

	2
	近3年（营业不足3年的自营业之日起）内无重大安全生产事故、重大侵犯知识产权或重大侵犯消费者权益事件，无相关严重违法、违规、违纪行为。
	是/否。需提供：街区应对各类突发事件的应急预案，近3年内未发生重大安全责任事故、重大侵犯知识产权或重大侵犯消费者权益事件，无相关严重违法、违规、违纪行为。

	3
	拥护党的路线、方针、政策，认真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；街区内应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，不传播封建迷信，不出现庸俗、低俗、媚俗现象。
	是/否。需提供：开展相关活动的方案和图片等材料。

	备注：以上所有必要条件都为必须具备要求，实行一票否决制。

	三、评分标准（1000分）

	序号
	评分指标
	评分标准
	评分说明
	基础分最高分
	加分
（注明“**”为加分项）
	自评情况说明（需说明自评为此分数的依据）

	（一）规划布局（132分）

	1
	规划科学（74分）
	编制步行街发展规划（或改造提升方案），深入研究街区景观提升、业态优化、交通组织等专项内容。
	有步行街发展规划（或改造提升方案），与城市总体规划及城市商业网点规划衔接，得5分。
	5
	
	

	2
	
	
	有街区景观提升、业态优化、交通组织等专项规划或设计，有一项得3分，最多得9分。
	9
	
	

	3
	
	底蕴深厚。
	开街10年（含）以上，得20分；5（含）-10年，得10分；5年以下，得5分。
   **开街15年（含）以上，加10分。
	20
	10
	

	4
	
	定位明确、目标清晰，符合消费升级、高质量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，有明确的经济和社会效益目标。
	专家评估，根据步行街定位是否准确，特色是否突出，得5分。
规划或方案中对步行街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有明确的要求，得5分。
	10
	
	

	5
	
	具有一定区位优势，“四至”范围明确，功能分区合理，主街突出、辅街协调、功能互补。
	位于所在区域中心、副中心、商业区或大型生活区，整体商业氛围浓厚，得10分。
	10
	
	

	6
	
	
	有街区总平面图，得5分；总平面图清楚标注“四至”范围、功能分区、主街辅街，得5分。
	10
	
	

	7
	交通便利（58分）
	步行空间满足客流需求，步行舒适、便利、安全。
	   **与交通干道隔离，禁止机动车和非机动车通行，加10分。
	
	10
	

	8
	
	
	与周边道路连接的路口设有红绿灯、地下通道、空中连廊、斑马线等，有一项得2分，最高得8分。
	8
	
	

	9
	
	公共交通便利。
	距离街区500米范围内有地铁站或公交站点，得5分；
   **抵达街区的地铁公交路线有1-3条，加5分；3条以上，加10分。
	5
	10
	

	10
	
	
	距离街区100米范围内有出租车停靠点和非机动车停放点，得5分。
	5
	
	

	11
	
	有与经营规模相配套的机动车、非机动车停车场。
	每100平方米商业建筑面积配套停车位1.5个（含）以上，得10分；
每100平方米商业建筑面积配套停车位1个（含）-1.5个，得8分；
每100平方米面积配套停车位不足1个的，应当与周边500米范围内的社会停车场签订共享协议满足街区停车需求，得5分。
	10
	
	

	12
	
	
	   **有新能源汽车充电桩，加10分。
	
	10
	

	（二）环境设施（178分）

	13
	环境优美（88分）
	建筑立面美观、协调。
	街区建筑体现地域和人文特色，与街区定位和经营风格协调一致，得5分。
	5
	
	

	14
	
	
	有体现城市商业形象的地标性商业建筑，有一处得2分，最多得8分。
	8
	
	

	15
	
	
	建筑立面美观，历史建筑保护措施得当，延续历史传统风貌，得5分。
	5
	
	

	16
	
	
	广告招牌设置有统一规定，美观协调，无明显破损和脱落情况，得5分。
	5
	
	

	17
	
	夜景亮化绚丽。
	有具有独特性和创新性的主题景观、夜景亮化方案，得10分。
	10
	
	

	18
	
	地面干净、平整、防滑，街区绿化效果好。
	地面平整防滑，无明显破损情况，干净卫生，无垃圾杂物、无堆占、无积水，得5分。
	5
	
	

	19
	
	
	通过地面绿化、立体绿化、空中绿化等手段，丰富绿化层次，提高绿化水平，得5分。
	5
	
	

	20
	
	街区绿色化经营。
	引导绿色消费，严格落实国家有关禁塑限塑规定，采取有效措施引导街区商铺减少不可降解塑料袋、塑料吸管/餐具等一次性塑料制品的消费量，得10分。
	10
	
	

	21
	
	
	运用多种方式开展绿色消费宣传，传播绿色消费、环保、节能的理念，引导科学、适度、可持续的消费行为，得5分。
	5
	
	

	22
	
	
	   **设有再生资源回收装置或回收点，并规范运营，加15分。
	
	15
	

	23
	
	
	   **开展以旧换新、积分兑换等提高再生资源回收利用的活动，加15分。
	
	15
	

	24
	设施完善（90分）
	有清晰的标识导示系统。
	有区域地图、信息说明、方向指示等功能完整、设置清晰的标识导示系统，得10分。
   **有两种语言以上的标识导示系统，加5分。
	10
	5
	

	25
	
	
	合理划分吸烟区和非吸烟区，有明确的指标标志，措施得当，管理到位，得10分。
	10
	
	

	26
	
	体现以人为本的配套服务设施。
	每50米至少设有1处垃圾箱，得10分。
	10
	
	

	27
	
	
	每300米至少设有1处公共厕所（含建筑物内部厕所），得10分。
	10
	
	

	28
	
	
	街区内步行街每50米至少有1处休息空间及设施，得10分。
	10
	
	

	29
	
	
	设置有无障碍公共服务设施，评分点如下：
   **1.无障碍路线台阶起止处有设置补充照明和提示盲道，加3分。
   **2.门店全部无障碍出入，如受条件所限，高差台阶处无法设置坡道时，应设置求助服务电话或明确的无障碍路线导示标识，加5分。
   **3.公共卫生间内应独立设置一定数量可满足家庭异性的无障碍卫生间、无障碍厕位，无障碍小便池和无障碍洗手台，每有1处加1分，最多加5分。
   **4.街区内应设置一定数量的母婴室，并设置引导标语，每有1处加2分，最多加8分。
   **5.有老年人轮椅、婴儿车租赁服务设施，每有1类加2分，最多加4分。
	
	25
	

	30
	
	
	有综合治安管理处或报警点，得5分；
有防暴设施和应急避难场所，得5分。
	10
	
	

	（三）功能品质（300分）

	31
	品牌业态（130分）
	业态多样。
	街区业态多样，有满足购物、餐饮、休闲娱乐、文化体验等综合需求的各类业态，每有一类业态2分，最多得10分。
	10
	
	

	32
	
	
	   **有美术馆、艺术馆、博物馆或非物质文化遗产等文化展示及体验互动场所，有一项加3分，最多加15分。
	
	15
	

	33
	
	
	   **有一定创新性和引领性的业态、门店或经营方式，提供相关门店获主管部门、行业组织、专业媒体重点推广的书面材料，结合专家实地调查评估，有一项加5分，最多加15分。
	
	15
	

	34
	
	品牌丰富。
	品牌丰富，建筑面积达到100平方米（含）以上的独立门店或专柜数量（同一品牌不重复计算）达10个（含）以上，得10分；未达10个，不计分。
	10
	
	

	35
	
	
	特色品牌集聚，建筑面积不低于50平方米的中华老字号、广西老字号、地方特色美食、传统手工艺、文化创意等门店（同一品牌不重复计算），每个得3分，最多得15分。
	15
	
	

	36
	
	
	品牌店有一定规模，建筑面积200平方米（含）以上的独立品牌店，每个得2分，最多得20分。
	20
	
	

	37
	
	
	   **有建筑面积1000平方米（含）以上的独立特色品牌店，每个加5分，最多加20分。
	
	20
	

	38
	
	发展首店经济。
	   **引进国内外品牌在商业街开设总店、旗舰店、区域首店的，需提供相关品牌授权经营文件，每引进一个加5分，最多加25分。
	
	25
	

	39
	活动丰富（60分）
	发展夜间经济。
	延长营业时间、延伸消费链条，开展夜购、夜食、夜游、夜娱、夜健等形式的夜间经济活动，每开展一场得2分，最多得20分。
	20
	
	

	40
	
	举办形式多样的购物消费、文艺活动。
	商业氛围浓厚，每年街区统一举办具有全市影响力的购物节、美食节、大型展览、民俗节等活动，每举办一场得2分，最多得10分。
	10
	
	

	41
	
	
	每年街区参与政府举办的促消费等活动，每参与一场得5分，最多得30分。
	30
	
	

	42
	智慧服务（110分）
	提供多样化智慧服务。
	智能安全监控设施实现街区全覆盖，准确掌握实时客流情况，得15分。
	15
	
	

	43
	
	
	为消费者提供智能停车、移动支付等智慧服务，得5分；
   **提供外币支付服务，便利外籍人士消费，加10分。
	5
	10
	

	44
	
	
	   **有“智慧商圈”发展规划或计划的，并接入自治区智慧商圈大数据统一平台的，加20分。
	
	20
	

	45
	
	
	有统一的信息发布、导购促销、重大活动等信息服务平台，包括APP、公众号、小程序等移动应用，内容更新及时、与消费者互动，每一项功能得5分，最多得20 分。
	20
	
	

	46
	
	
	有统一的销售、客流等统计分析系统，覆盖街区80%以上商户，得20分。
	20
	
	

	47
	
	
	   **通过自建平台或依托大型互联网平台，实现线上线下融合发展的商户占80%以上，加20分；60%-80%，加10分；低于60%不加分。
	
	20
	

	48
	
	
	通过统一服务平台每提供一项智能服务且覆盖50%以上商户，得5分，最多10分。
	10
	
	

	（四）运营管理（90分）

	49
	政府支持（35分）
	**所在地政府建立了设区市市政府领导牵头，商务、住建、城市管理、市场监管、公安、财政、交通、环保等部门共同参与的商业街区改造提升建设工作机制，加15分。
	
	15
	

	50
	
	**所在地政府有资金支持街区编制规划、改造提升、开展促消费活动等，加20分。
	
	20
	

	51
	管理规范（55分）
	有统一的商户入驻、大型活动管理、环境维护等公共服务，得15分。
	15
	
	

	52
	
	有完善的消费者投诉处理制度，投诉渠道畅通，反馈高效，处理率达到100%，得15分；处理率90%（含）-100%，得10分；90%以下不得分。
	15
	
	

	53
	
	有完善的管理制度，包括突发事件应急处置机制及食品安全、环境卫生、知识产权、消费者权益、市场公平竞争等，每有一项得3，最多得15分。
	15
	
	

	（五）综合效益（300分）

	54
	效益显著（220分）
	街区经营主体效益良好。
	最近年度平效1万元（含）以上，得30分；
最近年度平效0.5（含）-1万元，得20分；
最近年度平效0.2（含）-0.5万元，得10分；
最近年度平效低于0.2万元，得5分。
   **最近年度平效1.5万元（含）-2万元，加10分；
   **最近年度平效2万元（含）以上，加15分。
注：平效等于步行街年销售总额除以用于商业经营的建筑面积。
	30
	15
	

	55
	
	带动消费效果良好。
	带动街区商铺年消费10亿元（含）以上，得30分；
带动街区商铺年消费5亿元（含）-10亿元，得25分；
带动街区商铺年消费3亿元（含）-5亿元，得20亿元；
带动街区商铺年消费1亿元（含）-3亿元，得15分；
带动街区商铺年消费5000万元（含）-1亿元，得10分；
带动街区商铺年消费5000万元以下，得5分。
   **带动街区商铺年消费15亿元（含）-25亿元，加10分；
   **带动街区商铺年消费25亿元（含）以上，加15分。
	30
	15
	

	56
	
	主体培育质量高。
	街区依规纳入统计：
1.街区按照统一管理、统一收银、统一核算模式进行运营，或采取品牌自营、商户联营、统一收银核算等方式，形成单一市场主体并依规纳入限额以上批零住餐统计，得60分。
2.街区以其他方式运营未纳入限额以上批零住餐统计，但以单一市场主体依规纳入规模以上服务业统计，得30分。
	60
	
	

	57
	
	
	发展限额以上批发、零售、住宿、餐饮企业，拥有限额以上企业数量占街区总商铺数量的20%（含）以上，得50分；15%（含）-20%，得40分；10%（含）-15%，得30分；5%（含）-10%，加20分；5%以下，加10分，其中拥有0家企业不得分。
注：限额以上批发、零售、住宿、餐饮企业指营业收入超过一定的限额（批发业2000万元以上、零售业500万元以上、住宿业200万元以上、餐饮业200万元以上），并依规纳入统计部门统计的企业。
	50
	
	

	58
	
	吸纳就业良好。
	每千平方米商业建筑面积吸纳就业10人（含）以上，得20分；10人以下，得10分；其中0人不得分。
	20
	
	

	59
	客流聚集（80分）
	商业空置率低。
	尚未装修或开业的商业设施视为空置，空置商业设施的建筑面积与街区总商业建筑面积之比为空置率，空置率5%（含）以内，得40分；5%-10%（含），得20分；10%以上，不得分。
	40
	
	

	60
	
	客流集聚能力强。
	步行街运营管理机构需提供客流量统计方法，说明该统计方法的合理性和真实性，否则不得分。
年客流量3000（含）万人次以上，得30分；
年客流量1500（含）-3000万人次，得25分；
年客流量1000（含）-1500万人次，得20分；
年客流量500（含）-1000万人次，得15分；
年客流量500万人次以下，得10分。
   **年客流量5000（含）万人次以上，加10分。
	30
	1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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